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4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二

鉴于公司两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000股，由此公司总股本将从 252,828,344股减至 252,748,344股。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

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在 2012 年 12 月 15 日前，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

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 《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

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11月 27日

继续缩量筑底

今日早盘股指呈现探底回升走势

，

两市早盘双双低开

，

短暂下跌后开始

窄幅震荡

，

有色金属

、

航天航空

、

钢

铁等板块逆势上涨

，

在此作用下

，

沪

指在

10

点后出现缓慢的震荡上行走

势

。

午后股指做多动能不足

，

在创业

板带领下股指呈现震荡下挫走势

，

黄

金概念板块逆势涨幅超过

1%

，

两市成

交量继续萎缩

。

截至收盘

，

沪指报

2017.46

点

，

下 跌

9.92

点

，

跌 幅 为

0.49%

，

成 交

331

亿 元

；

深 成 指 报

8016.07

点

，

下跌

98.67

点

，

跌 幅 为

1.22%

，

成交

308

亿元

。

政策面

：

21

日

，

李克强主持召开

的综合配改试点工作会

，

增强了投资

者对于收入分配改革

、

新型城镇化等

释放制度性红利的信心

。

基本面

：

汇丰中国

11

月

PMI

初

值升至

50.4%

，

跳升至逾一年高点

，

并

重返荣枯线上方

，

可见经济基本面持

续改善

。

当前市场情绪总体相对谨慎

，

虽

然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没有反映在市

场当中

，

但决策层对于经济制度改革

的决心

，

将对当前低迷的市场情绪形

成有力的提振

。

(CIS)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2-04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2

日

及

2011

年

3

月

1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11

年

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2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苏省东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其中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6,5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65%

，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

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近日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编

号为

DH2012-30#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9,295

万元，地块位于东海县城振兴路

东侧、滨河路北侧，面积为

103,275

平方米。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56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丙方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43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3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78,507,682.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21,492,318.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90001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公司对上述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二届二次会议、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及调整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公

司决定将《科技与研发中心扩建项目》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实施地点

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

(

容桂

)

建业中路

13

号变更为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

601

号。该项

目承诺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6,006.18

万元，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643.37

万元，剩余

4,362.81

万元尚未实际投入，公司拟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其中的

2,200

万元投入至项目部分变

更后的实施主体和地点。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地点及调整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

045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

"

中国证监会

"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以下统称

"

乙方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

"

丁方

"

）以及实

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

甲方

"

）四方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协议四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013012919020179779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9

日，专户

余额为

2,2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科技与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2,2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9

日，甲方承诺上述协议签

订生效后协议存款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和丁方。甲方协议存款不

得质押。

二、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丙方作为发行人，亦为甲方的全资股东，应该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全程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甲方遵

守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并使甲方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

三、丁方作为丙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专户中丙方

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丙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

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季度对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情况。

四、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齐政、陈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应事先征得丙方同意，且在此情形下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无正当理由不

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且丁方督导期结束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57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丙方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43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3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78,507,682.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21,492,318.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90001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公司对上述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二届二次会议、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及调整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公

司决定将《核心零部件规模化自制建设项目》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佛山市顺德万和配件有限公司变更为

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由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红旗居委会红旗中路

80

号变更为广东

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

601

号。该项目承诺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9,643.47

万元，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935.41

万元，剩余

5,708.06

万元尚未实际投入，公司拟将该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其中的

1,700

万元投入至项目部分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和地点。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及调整部分

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5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

"

中国证监会

"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桂支行（以下统称

"

乙方

"

）、佛山市顺德万和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统称

"

丁方

"

）、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

"

戊方

"

）以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

"

甲方

"

）五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协议五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56159753715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1,

7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核心零部件规模化自制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7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9

日。甲方承诺上述协议

签订生效后协议存款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丁方以及戊方。甲方协

议存款不得质押。

二、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丙方作为发行人，亦为甲方的全资股东，应该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全程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甲方遵

守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并使甲方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

三、戊方作为丙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专户中丙方

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戊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丙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

应当配合戊方的调查与查询。戊方每季度对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情况。

四、丙方授权戊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齐政、陈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戊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丙方、丁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戊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应事先征得丙方、丁方同意，且在此情形下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戊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戊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戊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人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戊方出具对账单或向戊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无正当理由不

配合戊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五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且戊方督导期结束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